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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李委員彥秀，建請行政院檢討台灣兒童接種「公費疫苗之接

種（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之設備費、診察費等）納入健保給付之

可行性規劃」一案。鑒於預防接種是全球公認對傳染病防治最具

成本效益之方法，但防疫與治療之標的甚為不同，為更有效提升

預防接種服務品質，針對台灣兒童接種公費疫苗之「預防接種處

置費」（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之設備費、診察費等）不應納為健

保給付之列，應另以編列公務（專款）預算之必要。茲事體大，

至關重要，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衛福部之數據顯示，目前公費疫苗接種約八成於醫療院所接種，僅兩成在鄉鎮地區衛

生所完成，顯見孩童預防保健之發展，大部分必須仰仗醫療院所對國家政策之通盤配合。 

二、數年來，行政院僅比照先前老人接種流感疫苗己付預防接種處置費之規定，對入小學前孩

童之流感疫苗支付處置費（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之設備費、診察費等）。然對其他之公費

疫苗預防接種處置費（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之設備費、診察費等），卻從未編列預算支應

，缺乏謹慎應對，造成國家疫苗接種政策欠缺整體通盤考量和一致性。 

三、保障孩童之健康應從預防保健做起。今年流感肆虐造成台灣疫情之嚴重，反映出疫苗之重

要性。統計顯示，因孩童族群接種流感疫苗之比率較高，其重症與死亡率比率，低於未接

種疫苗之 50 歲至 60 歲成年人族群。有效成功之防疫政策不僅可為健保節省大筆開支，更

能節省照護人力等間接成本、強化家庭與社會整體健康，並可促進國家發展之根本。 

四、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51 條規範不屬健保給付範圍之項目，其中第二款載明「預防接種及

其他由各級政府負擔費用之醫療服務項目」不列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此法條之意即

已明示預防接種相關費用應由「各級政府負擔」。據此，行政院主計單位及衛生福利部（

包括疾病管制署）等政府部門本應積極編列預算支應預防接種相關費用，但反而消極未編

列預算因應，並將財務壓力推向健保給付總額，實有違背立法原旨與其職責，更是嚴重忽

視健保總額已嚴重不足，將導致醫院與基層部門每年在健保財務缺口之負擔。 

五、若無適當的預防接種處置費（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之設備費、診察費等），勢將影響醫護

人員對未來兒童預防保健政策推展之意願與成效，甚有違情、違理、違法之虞。故應另編

列公務（專款）預算，補助給付兒童公費疫苗的預防接種處置費（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之

設備費、診察費等），務以兒童健康權益與兒童醫療品質之確保為念。 

六、本院李委員彥秀及十位委員等前曾「臨時提案」建請行政院重新檢討台灣兒童接種「公費

疫苗之接種（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之設備費、診察費等）」一案，並經本院院會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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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然近日衛生福利部（包括疾病管制署）及行政院卻函覆本席表示「正進行公費疫苗

接種（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之設備費、診察費等）納入健保給付之可行性規劃」，其已違

反全民健康保險法之作法，著實令人深感詫異。 

七、行政院與衛生福利部（包括疾病管制署）所函覆之內容，無疑是對於本席及提案委員甚有

不公允及不義之處，更勢必嚴重打擊所有長期為全國防疫工作而努力之第一線基層醫師們

之士氣，實為不足取，應有重新再檢討之必要性。 

（二）本院徐委員國勇，髻頭鯊捕撈情形與保育措施，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一、媒體報導指出台灣大量捕撈髻頭鯊，引起輿論關注。報導中漁民表示髻頭鯊數量眾多，但

在 2014 年，髻頭鯊等五種鯊魚與兩種魟魚已經被列入聯合國華盛頓公約（CITES）附錄二

名單當中。 

二、2008 年起台灣已經全面禁止捕撈、販賣、持有及進出口鯨鯊，並於 2013 年頒布「大白鯊、

象鮫及巨口鯊漁獲管制措施」，對於上述列於華盛頓公約附錄二名單之稀有鯊魚進行保育

。2014 年起，比照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規定，禁止捕撈污斑白眼鮫（花鯊）與平滑白眼

鮫（黑鯊）。可見台灣鯊魚保育措施依循國際規範已行之有年。 

三、鑑於以上兩點，除已禁補之汙斑白眼鮫外，請漁業署針對 2014 年華盛頓公約附錄新增之物

種，制定管制措施，以利海洋生態保育及資源永續。相關物種名單如下： 

1.紅肉丫髻鮫（Sphyrna lewini） 

2.八鰭雙髻鯊（Sphyrna mokarran） 

3.丫髻鮫（Sphyrna zygaena） 

4.大西洋鯖鯊（Lamna nasus） 

5.蝠魟屬所有種（Manta spp.） 

四、請漁業署評估大白鯊、象鮫、巨口鯊等三種大型稀有鯊魚，是否比照鯨鯊，全面禁止捕撈

、販賣、持有及進出口。 

（三）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國人用藥量在世界排名數一數二，除造成

醫療資源嚴重浪費，也衍生用藥安全問題。推廣雲端藥歷及重複

用藥核刪，是對的政策，也已展現初步的推動成果，應該受到肯

定。但任何政策上路，難免會有雜音，因此如何調整步伐，要求

行政院應責成所屬透過宣導與溝通化解阻力，甚至使可能的阻力

成為助力，進而讓對的事及對的政策做對。爰此，特向行政院提


